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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造价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在建设工程

的各个阶段，都有造价文件的编制和审核工作。在工程方案

或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有投资估算，在初步设计阶段，有

初步设计概算文件，在招投标阶段，有预算文件或工程量清

单，在施工或施工结束阶段，有工程结算或竣工决算。各阶

段的造价文件因阶段不同，其文件的作用不同，文件的深度

、粗细程度也不同，故对文件的审核重点和方法也不尽相同

。就造价咨询单位而言，服务于建设工程，定位为独立的第

三方，服务宗旨是以“公平、公正”为原则，为不同业主服

务。作为服务，无沦是编制还是审核造价文件，都不应脱离

建殴项目的阶段性，不能偏离造价文件在该阶段主要作用的

主线。对于这点，业内人士可能都不会有异议。因此，提出

造价文件审核的阶段性问题，看似没有必要，但事实上有相

当部分的造价咨询单位和个人，对“审查”，的理解有一个

误区，片面地认为(或潜意识里认为)唯有“审减”，才能达

到审核的目的，才能体现出自己审核的成绩。对此，笔者想

谈谈个人的看法，提出来与各位同行探讨。 在方案设计阶段

，因项目设计仅是框架性的工程内容，方案设计的工程数量

较粗略，工程量也是概略性的。对应于这个阶段的投资估算

的作用就是让投资人对整个工程的大致投资额有所了解，为

建设决策和建设资金的筹措提供依据。这个阶段的投资估算

一般采用估算指标或类似工程概算指标进行。对该阶段的造



价文件进行审核时，重点应分析投资估算中的工程量的相对

合理性，建安费用组成是否完整，是否有遗漏的工作内容，

各单位工程和分项工程的估算综合单价是否在合理范围内；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的组成是否完整，费率采用是否符合国家

或有关文件的规定、计算是否正确等。大家知道，建安费用

的估算综合单价，不可能是一个绝对值数值，价格高低只能

评价其是否合理。笔者见过一次对可研报告的评审，在这次

审核中，评审人对投资估算中组成建安费的大部分分项工程

估算指标进行了调减，虽然每项调减不多，但最后仍得出了

总“调减率％”的结论。在这里，姑且不谈评审人对部分单

价的调减是否合理，就这种评审思路，就有失偏颇。因为可

研阶段的投资估算本身，就有量和价的相对粗略，不可能达

到类似结算的价格精确性，所谓“调减率”的思路，对方案

阶段的估算造价审核不合适，对该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没有

实质性意义。估算评审的重点和主线是造价的合理性、项目

的完整性和计算的正确性，不宜在总体“粗放”的基础上强

调细部价格的精确性，更不能片面追求“核减”效果。同理

，在笔者参加的另一次可研投资估算审查中，因为报审估算

中有项目漏项和个别费率计算不符合要求，经调整后评估价

反而高于送审价。笔者认为，合理的调增，也是对工作的负

责，对项目的负责，并不能因为是调增或无调整就没有达到

评审的目的。 在初步设计阶段，对政府工程，有设计概算的

审批制度。批准的设计概算将作为整个项目的投资总额控制

标准。在概算的编制过程中，有时候由于设计深度原因，初

设阶段的部分分项工程量还统计不出来，在只有预算定额可

使用的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根据设计深度和工程的复杂



程度，考虑工程量可能的增加和变化情况，除按相应设计工

程数量编制相应的概算外，还要计入一定数量的零星工程费

用。大家知道，概算定额和预算定额存在定额幅度差(一般

为5％)，主要就是考虑相同定额子目下综合的工作内容不同

。因此，在采用预算定额进行概算文件编制时，因设计文件

深度达不到施工图深度，适当考虑一定比例的零星工程费用

是合理的，这对概算控制预算和后期工程造价是有必要的。

因此，在对概算文件的审查中，也应把握设计文件深度特点

和概算文件作用这根主线，重点审查概算工程量的准确和概

算(预算)定额套用的正确与否，费用标准是否合理，材料(设

备)价格选用是否合适等等。在概算审核中，有的审核人片面

地追求“审减率”，把“审核”等同于“审减”，似乎没有

审减就不成其为有审核，审减越多成绩越大。笔者就遇见过

一次概算审核，审核人在审核过程中，将所有图纸中未表示

出的工作内容一概不予考虑，零星工程费用全部审减，甚至

将设计图纸中有，但定额子目中没有的材料一律不予与计价

，如将砼添加剂、钢绞线锚具、永久性钢支撑(属施工措施)

等工作内容全部审核掉，对这种为片面追求审减额，不考虑

工程实际情况和造价文件阶段特点的审核方式，笔者认为是

不恰当的。上述的案例，是个别特例，但却反映出个别审核

人对“审核”意义的认识有所偏差，对“审核”意义有严重

的误解。 我们认为，就上述两阶段的造价文件而言，它们的

主要作用之一，是“包住”下阶段的工程造价，它给投资者

一个对项目总投资的总体概念。实际工程并不会因为估算或

概算的减少而使项目的真实投资减少。当然，高估冒算对投

资控制也是无益的，此不作赘述。事实上，在很多预算超概



算、结算超预算的工程中，就存在概算阶段对工程量和费用

项目估计不足，或者设计变更量太大等原因。因此，对上述

两阶段的造价文件，应该紧紧抓住造价文件的作用这条主线

，理性地进行审核。 此外，在结算审核阶段，编制人和审核

人的矛盾就更明显一些。因为利益的对立，编制(报审)人可

能会出现一些多报、重报、高报的现象。而审核人则是依据

实际工程量和材料(设备)价格，以及合同的约定进行必要的

审核，这时的“审减率”有它积极的意义。审核后的工程造

价，应该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建设产品价格。在这里，应该

强调的是，审核人仍应以“公平、公正”为本，也不能单纯

地追求“审减”效果。那种以“审减”为目的审核思维，可

能会引起行业内各方“应对”性高估冒算，助长行业内不良

风气。至于个别审核人利用审核方的权威地位，进行“霸王

”式审核，则是极个别的行为。 随着建筑市场迅速发展，从

事工程造价的人员越来越多。因各种原因，造价人员的个体

素质参差不齐。我们造价从业人员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加

强学习，勇于探讨，共同提高，以促进造价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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